
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1700-B-00100-140400～1700-B-05700-140400

办理时限：30日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案件审理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 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支

队
服务电话：0355-2023554 2045794

监督电话：0355-2114332



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1700-B-05800-140400～1700-B-11100-140400

办理时限：30日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案件审理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 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长治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

服务电话：0355-3023110
监督电话：0355-2114332



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房地产测绘单位在房产面积测算中不执行国家标准、规范和规定；在房产面积测算中弄虚

作假、欺骗房屋权利人；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损失

职权编码：1700-B-11200-140400

办理时限：30日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案件审理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 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测绘地
理信息科（受理 、审核）
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测绘地理信息科（送达）
服务电话：0355-2046119

监督电话：0355-2114332



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职权编码：1700-B-11300-140400～1700-B-11500-140400

办理时限：30日

一般程序

发现违法事实

不予处罚

表明执法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案件审理

制作处罚决定
书，当场交付

制作笔录、
抽样取证等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执行

执行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
纳罚款，在事后难
以执行的以及特
殊情况下当场收
缴

报告备案

调查取证
（2 人以上）

处罚前告知

组织听证（情节复
杂或重大处罚）

登记保全（7
日内决定）

听取陈述
申 辩

集体讨论

决 定

送 达

执 行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说明处罚理由，

听取陈述申辩

立（受）案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流程

复议决定或行

政判（裁）决

听证权利告知

告知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主
持听证

当事人质证辩论

制作听证笔录
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

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报

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

结 案

结 案

收集书证、物
证等

鉴定、勘验等

其他取证
方式

简易程序

已改正的

申辩理由

成立的

提出复议或
诉论请求的

提出复议或诉
讼请求的

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

给
予
处
罚

承办机构：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 、
审核）
分管领导（作出决定）

不动产登记中心、执法监
察支队（送达）

服务电话：0355-3029717

监督电话：0355-2114332


